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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9129][bookmark: _Toc16443][bookmark: _Toc366]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规划指导思想
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震减灾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深入推进防震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加强灾害风险管理，强化灾害综合防范应对，着力加强抗震减灾工程建设，全面提升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要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努力实现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的思想。
第二条 规划目标
1、当遭遇相当于本地区地震烈度的地震影响时，城市生命线系统和重要设施基本正常，一般建设工程可能发生破坏但基本不影响城市整体功能，重要工矿企业能很快恢复生产或运营；
2、当遭受罕遇地震影响时，城市功能基本不瘫痪，要害系统、生命线系统和重要工程设施不遭受严重破坏，无重大人员伤亡，不发生严重的次生灾害。
第三条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与《宁晋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规划范围保持一致。县域为宁晋县行政辖区。中心城区包括凤凰镇全域，宁北街道全域及换马店镇武家桥村、西村和楼底村村域，面积127.38平方千米。
第四条 规划期限
近期为2024——2025年；
远期为2026——2035年。
[bookmark: _Toc16418][bookmark: _Toc12358]第二章地震抗震性能评价
第五条 城市用地抗震防灾类型分区
用地抗震类型分区以二类工作区为主。根据地形地貌特征、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条件及历史震害经验等因素，对场地进行了建设用地抗震综合评价。
综合叠加地质图及相关钻孔资料，根据图层剪切波速测试结果，场地图层等效剪切波速在250-500m/s之间，规划区土类型为中硬场地土，认定全区域工程地质情况较好，属于二类场地。
[bookmark: _Toc408406801]第六条 地震破坏及不利地形影响估计
1、规划区不存在岩体崩塌、开裂、滑坡和土体边坡失稳等造成的地震地质灾害问题。
2、规划区内存在沙土液化现象，存在地裂缝。
3、地面沉降：长期大量超采地下水是形成地面沉降的主要原因。
4、地震断裂带对临近地段的影响
（1）影响范围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规定，对于处于地震断裂两侧10km以内的结构，地震动参数应计入近场影响，5km以内宜乘以增大系数1.5，5km以外宜乘以不小于1.25的增大系数。
（2）处理措施
在建筑设计时，应考虑地震破裂带附近的地面运动强度放大效应，特别是对于处于地震断裂两侧10km以内的结构，需要根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进行地震动参数的调整与控制。
在大地震发生时，应将汽车靠路边停车，管制区域禁止行驶，以避免妨碍避难疏散的人和紧急车辆的通行。
第七条 抗震适宜性评价
规划建设用地大部分为适宜和有条件适宜建设用地，仅有少量受地震断裂带影响为不适宜，但不影响整体用地抗震能力。
不适宜建设用地主要受地震断裂带影响，该区域建设工程应完成岩土工程勘探和结果分析，采取必要的工程治理措施和加强措施。
[bookmark: _Toc1804][bookmark: _Toc2676]第三章城市建筑抗震规划
[bookmark: _Toc7455]第一节建筑抗震性能评价
[bookmark: _Toc261421050][bookmark: _Toc244662106][bookmark: _Toc244227095]第八条 城市重要建筑抗震性能评价
通过对现状重点建筑调查分析，现状重点建筑抗震设防烈度按照七度设防，不满足重点建筑应按照提高一度的设防标准要求。只有少数近年新建建筑达到八度及以上的设防标准。
第九条 中小学校建筑抗震性能评价
根据调查结果，宁晋县县域大多数中小学建筑属于砖混结构，位于凤凰镇、宁北街道、河渠镇、北河庄镇、大陆村镇、换马店镇、苏家庄镇、唐邱镇、北鱼乡、大曹庄镇按照抗震设防烈度七度设防；位于耿庄桥镇、贾家口镇、四芝兰镇、侯口镇、纪昌庄镇、东汪镇、徐家河乡按抗震设防烈度八度设防，不满足重点建筑应按照提高一度的设防标准进行设防的要求。只有少数新建学校建筑满足要求。
[bookmark: _Toc7780]第二节建筑抗震规划要求
[bookmark: _Toc261421054][bookmark: _Toc244662110]第十条 城市重要建筑抗震规划要求
1、重点建筑抗震规划要求
严格按照《建筑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50223—2008）对列入特殊设防类和重点设防类建筑进行建筑抗震质量控制，立即启动该部分建筑抗震设防性能评价，确定各建筑抗震设防能力，甄别加固建筑、拆除重建建筑类别，提高城市综合抗灾救灾能力。
2、中小学校抗震规划要求
从评价结果可以看出，县域内中小学校建筑多为砖混结构，位于凤凰镇、宁北街道、河渠镇、北河庄镇、大陆村镇、换马店镇、苏家庄镇、唐邱镇、北鱼乡、大曹庄镇按照抗震设防烈度七度设防；位于耿庄桥镇、贾家口镇、四芝兰镇、侯口镇、纪昌庄镇、耿庄桥镇、东汪镇、徐家河乡按抗震设防烈度八度设防。
[bookmark: _Toc261421055][bookmark: _Toc244662111]第十一条 标准设防及适度设防类建筑抗震规划要求
1、工程建设必须选择对抗震有利的建筑场地。在工程建设中应尽可能避开地质结构的断层（断裂带）和沙土液化区域。
2、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必须严格执行抗震设计施工验收规范等建筑法规。
3、建筑设计必须避免出现不规则平面和一层不要设计成廊柱式或玻璃橱窗式商店。
4、采用低层建筑物和先进的工程抗震技术是减少地震灾害的有效措施。
[bookmark: _Toc244662113][bookmark: _Toc261421057]第十二条 新建建筑抗震规划要求
1、新建工程的选址定点必须符合城市规划的要求，选择有利于抗震的场地条件，并根据工程需要和有关勘察设计规范的要求进行详细的勘察、试验，确定场地土质情况和性质。
2、新建建筑的抗震设计应严格执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01）的规定和有关技术标准、规程要求。
3、一般建筑物应符合位于凤凰镇、宁北街道、河渠镇、北河庄镇、大陆村镇、换马店镇、苏家庄镇、唐邱镇、北鱼乡、大曹庄镇抗震设防烈度七度设防；耿庄桥镇、贾家口镇、四芝兰镇、侯口镇、纪昌庄镇、东汪镇、徐家河乡按抗震设防烈度八度设防的要求。特别重要的建设工程，应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
4、重要建筑物及生命线工程，应按照《建筑物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50223—2008）要求，采取相应提高抗震能力的措施。
5、高度超过160m的高层建筑，应设置地震反应观测系统，建筑设计应留有观测仪器和线路的位置。
6、应严格执行国家的基本建设程序，强化施工许可和竣工验收备案制度，确保工程质量。
[bookmark: _Toc244227098][bookmark: _Toc244662114][bookmark: _Toc1095][bookmark: _Toc261421058]第三节建筑物抗震加固和改造策略
第十三条
对城市单体建筑物和区域震害预测的薄弱环节可以按以下原则采取抗震加固和改造的策略：
1、“先重点后一般”的原则。
2、“与宁晋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相结合”原则。
3、“旧城改造与加固相结合”原则。
4、“以人为本”原则。
5、“政府支持，居民参与”原则。
[bookmark: _Toc14585][bookmark: _Toc11784]第四章生命线系统抗震规划
第十四条 县域道路交通抗震规划
结合《宁晋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规划城市对外公路交通主要是青银高速公路、京武高速公路（宁晋段）、德晋高速公路、国道G515、国道G308。
主要出入口是青银高速的两个互通下道口。
对现状宁晋县域客运站进行提升，抗震设防类别应划为重点设防类，虽现状客运站满足重点建筑物应提高一度设防标准要求，但客运站仍需进行加固改造。
将城市主干路作为震后抗震抢险救灾主干道。
新建桥梁按照抗震级别九度以上的要求设防。
抢险救灾疏散通道两侧主要建筑进行限高，多层建筑退道路红线10M，高层建筑退道路红线15M，以防建筑物倒塌阻碍交通。
针对中心城区的地道桥、天桥等建筑物，由于地震可能导致地道桥和天桥的结构损伤或破坏，影响其结构的完整性和稳定性，因此在灾害发生时，应避免使用地道桥、天桥等建筑物，并同时提高地道桥、天桥的抗震设防标准。
县域范围内的桥梁等建筑物，在发现灾害时，同时也应避免在桥面路过，并将桥梁等建筑物提高一度设防标准。
第十五条 县域供水系统抗震规划
规划对新建给水系统的建（构）筑物、配水井、送水泵房、加氯间或氯库作为运行中枢机构的控制室及水质化验室加强设防，使达到位于凤凰镇、宁北街道、河渠镇、北河庄镇、大陆村镇、换马店镇、苏家庄镇、唐邱镇、北鱼乡、大曹庄镇八度烈度；位于耿庄桥镇、贾家口镇、四芝兰镇、侯口镇、纪昌庄镇、东汪镇、徐家河乡九度烈度设防的要求。
结合城市供水现状和宁晋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以及道路交通现状和道路交通抗震防灾规划，确定供水主干管网位置。供水主干管网沿主干路道路呈环状敷设，并增加阀门控制，便于遭受震害后分割、抢修。
第十六条 县域污水系统抗震规划
结合《宁晋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保留现状6座污水处理厂，新建北部新区污水处理厂和宁晋县再生水厂，各乡镇至少规划一座污水处理站，其他农村社区污水则由小型一体化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规划新建重要建筑物和构筑物应根据位于凤凰镇、宁北街道、河渠镇、北河庄镇、大陆村镇、换马店镇、苏家庄镇、唐邱镇、北鱼乡、大曹庄镇按照抗震设防烈度七度设防；位于耿庄桥镇、贾家口镇、四芝兰镇、侯口镇、纪昌庄镇、东汪镇、徐家河乡按抗震设防烈度八度设防。
第十七条 县域供电系统抗震规划
结合《宁晋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规划新建500千伏变电站一座，规划220千伏变电站5座，其中，保留现状高口站，增容现状宁晋站、户营站，新建宁晋南站和郝庄站；规划110千伏变电站21座，其中保留现状3座，增容现状8座，新建10座。同时保留刘路、九河光伏电站，规划对新建变电站主要建筑按照位于凤凰镇、宁北街道、河渠镇、北河庄镇、大陆村镇、换马店镇、苏家庄镇、唐邱镇、北鱼乡、大曹庄镇按照抗震设防烈度八度设防；位于耿庄桥镇、贾家口镇、四芝兰镇、侯口镇、纪昌庄镇、东汪镇、徐家河乡按抗震设防烈度九度设防。
10kv线路在城市主干道及城市重点地段采用地下电缆，以利城市景观和供电安全性。
规划对消防单位、医疗单位、供水单位、通信单位等重点单位和城市避难疏散场地，新建一套应急供电系统，供电线路采用地埋敷设方式，各个构筑物根据位于凤凰镇、宁北街道、河渠镇、北河庄镇、大陆村镇、换马店镇、苏家庄镇、唐邱镇、北鱼乡、大曹庄镇按照抗震设防烈度八度设防；位于耿庄桥镇、贾家口镇、四芝兰镇、侯口镇、纪昌庄镇、东汪镇、徐家河乡按抗震设防烈度九度设防，要求重点单位必须为双电源供电，必须具备自备电源。
第十八条 县域通信系统抗震规划
1、通信节点
通信关键节点，包括各通信服务单位数据处理中心，基站，机房，政府机关、抗震指挥中心、消防、供水、燃气、医疗系统以及各个避震疏散场所。
2、通信服务单位和通信设备
规划对现状位于凤凰镇、宁北街道、河渠镇、北河庄镇、大陆村镇、换马店镇、苏家庄镇、唐邱镇、北鱼乡、大曹庄镇不按照抗震设防烈度七度设防；位于耿庄桥镇、贾家口镇、四芝兰镇、侯口镇、纪昌庄镇、东汪镇、徐家河乡不按照抗震设防烈度八度设防要求的办公建筑和自建机房按照《电信设备安装抗震设计规范》（YD5059-2005）进行加固和改造。
3、通信线路
规划对现状架空敷设的管道尽量改造为地埋敷设。规划新架管线一律采用地埋敷设方式，以增强抗震性能。
4、应急通信
电信、联通、移动、邮电等单位，建议按照本规划的要求编制本部门的抗震防灾应急预案，制定抗震防灾措施，确保震时城市通信节点的通信畅通。
第十九条 县域燃气系统抗震规划
规划对宁晋县县域燃气厂的主厂房、贮气罐等主要建筑以及高压和次高压输配气管道等主要设施以及燃气储备站和各主要燃气厂站根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征求意见稿）和《建筑抗震加固技术规程》（JGJ116-2009）进行加固，提高其抗震能力。
新建的燃气厂房、设备和燃气管道应按位于凤凰镇、宁北街道、河渠镇、北河庄镇、大陆村镇、换马店镇、苏家庄镇、唐邱镇、北鱼乡、大曹庄镇抗震设防烈度七度设防；位于耿庄桥镇、贾家口镇、四芝兰镇、侯口镇、纪昌庄镇、东汪镇、徐家河乡按抗震设防烈度八度设防。新建主干管网选用抗震性能好的管材；逐步淘汰小管径刚性接口的管材，积极推广采用钢管或PE管，并采用抗震性好的柔性连接方式。
结合《宁晋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以盐穴地下储备库作为气源点，采用运输的方式运输到宁晋县县域储气站。
第二十条 县域供热系统抗震规划
结合《宁晋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规划保留现状玉锋集团热电一厂、热电二厂和宁纺热电厂、中电投热电厂、三川化工供热站，新建三处地热供热站，新建的供热厂房、设备和管道应按位于凤凰镇、宁北街道、河渠镇、北河庄镇、大陆村镇、换马店镇、苏家庄镇、唐邱镇、北鱼乡、大曹庄镇抗震设防烈度八度设防；位于耿庄桥镇、贾家口镇、四芝兰镇、侯口镇、纪昌庄镇、东汪镇、徐家河乡按抗震设防烈度九度设防。供热管道穿越建（构）筑物的墙时，应采取适当的加固措施。供热管道应布置成多回路、环状管网，以便多向供应，方便抢修。
接口采用柔性接口。
规划地下管道在穿过公路和铁路以及闸门、井壁时，应使用套管和防震材料加以保护。
制定应急预案。
第二十一条 县域医疗卫生系统抗震规划
规划提出充分利用县城内现有医疗卫生设施，积极培育社区卫生服务体系，以街道、居委会为单位，全面建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成为居民医疗卫生服务的基本网点。卫生服务人员以每500—1000居民配备1名卫生技术人员，以每2000个居民配备1名全科医生，并以居住区为单位配备必要的医疗设施。
规划新建医疗机构严格按照位于凤凰镇、宁北街道、河渠镇、北河庄镇、大陆村镇、换马店镇、苏家庄镇、唐邱镇、北鱼乡、大曹庄镇抗震设防烈度八度设防；位于耿庄桥镇、贾家口镇、四芝兰镇、侯口镇、纪昌庄镇、东汪镇、徐家河乡按抗震设防烈度九度设防。
医院部分建筑不满足抗震设防要求，规划对保留的医疗机构严格按照位于凤凰镇、宁北街道、河渠镇、北河庄镇、大陆村镇、换马店镇、苏家庄镇、唐邱镇、北鱼乡、大曹庄镇抗震设防烈度八度设防；位于耿庄桥镇、贾家口镇、四芝兰镇、侯口镇、纪昌庄镇、东汪镇、徐家河乡按抗震设防烈度九度设防，要求进行加固。
医院需配备各种药品、器械、交通工具、医用照明电源等，准备野外工作，整装待命；储备一定数量药品、器械，并定期上报药品、医疗器械、医用物资储备情况。
地震发生后，各医疗救护应急分队在接到指令后应紧急出动，在当地群众自救工作的基础上立即展开现场救治。
第二十二条 县域消防系统抗震规划
规划城市消防用水由城市给水管网、天然水源和消防水池供给。充分利用河流等天然水源作为消防备用水源，建设取水台和加压设施。对县域高位水池、消火栓和消防水鹤进行抗震能力普查，强化消防设备抗震能力。
结合避震疏散场地的设置，规划中心城区共设置消防站6座，宁晋盐化工园区规划设置1座特勤消防站。各乡镇均需设置消防站或消防队。各村庄均设置消防值班室。消防站车库及其值班用房，抗震设防类别划为重点设防类，消防指挥中心按重点设防类进行设防。重点设防类建筑应按位于凤凰镇、宁北街道、河渠镇、北河庄镇、大陆村镇、换马店镇、苏家庄镇、唐邱镇、北鱼乡、大曹庄镇抗震设防烈度八度设防；位于耿庄桥镇、贾家口镇、四芝兰镇、侯口镇、纪昌庄镇、东汪镇、徐家河乡按抗震设防烈度九度设防。
规划消防车通道依托县域道路系统，由城乡各级道路、居民区和企事业单位内部道路、建筑物消防车通道以及用于自然或人工水源取水的消防车通道等组成。城市快速路和城市主干路作为消防通道的主体部分；城市次干路及居住区内部道路作为消防通道支网。特殊的建筑、场地、用地必须按规定设置环行消防通道。尽头式消防通道必须设回车道。
第二十三条 粮食系统抗震规划
存储量不足的单位和仓库，必须存足粮食和食品，同时要具备自备电源，以保证震后食品生产和供应。
粮油系统指挥机关、粮食局办公大楼作为抗震防灾重要建筑，建议按八度设防标准将其加固。
规划对建设年代较早的粮库、厂房进行抗震鉴定，采取必要的抗震加固措施。面粉厂、粮油食品公司的厂房和设备抗震能力达不到抗震要求必须对其进行加固。
第二十四条 物资储备系统抗震规划
发改局、民政局、商务局、工业和信息化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供销合作社、粮食局等部门按照国家和省政府有关规定储备抗震救灾物资，建立健全应急物资储备网络和生产、调拨及紧急配送体系，保障地震灾害应急工作所需生活救助物资、医疗器械和药品等的生产供应。
震时由民政局牵头接受各地区的物资支援，并第一时间发放到灾民手中；保证震时灾区速食方便食品、瓶装水、食盐等食品的供应。
保障震后物资运输通道的畅通。
第二十五条 中心城区道路交通抗震规划
结合《宁晋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要求规划中心城区道路网系统采用方格网和环路相结合的形式，主干路网骨架为“一环五横七纵”。“一环”为沿中心城区外围形成的快速环状路网，由北环路、西环路、洨河路、南环路、宁纺路围合而成。“五横”为东西向五条城市主干路，分别为和平大街、友谊大街、晶龙街、天宝街和鼓楼街。“七纵”为南北向形成的七条主干路，分别为西华路、西仓路、新兴路、凤凰路、平安路、新建路和东阳路。
主要出入口是青银高速的两个互通下道口。
对现状宁晋县域客运站进行提升，抗震设防类别应划为重点设防类，按抗震设防烈度八度的要求进行加固改造。
将城市主干路作为震后抗震抢险救灾主干道。
新建桥梁按照抗震级别八度以上的要求设防。
抢险救灾疏散通道两侧主要建筑进行限高，多层建筑退道路红线10M，高层建筑退道路红线15M，以防建筑物倒塌阻碍交通。
第二十六条 中心城区供水系统抗震规划
扩建现状南水北调地表水厂，供水能力达到4.5万m³/d。
城市用水主要指维系人类基本的生产生活所涉及的工业用水、生活用水、医疗机构用水、消防用水等，但大震来袭后绝大多数的工业生产部门已停止生产，而此时主要的用水就是生活用水，医疗机构用水以及消防用水。
规划对新建给水系统的建（构）筑物、配水井、送水泵房、加氯间或氯库作为运行中枢机构的控制室及水质化验室加强设防，使达到八度的抗震烈度。
结合城市供水现状和宁晋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以及道路交通现状和道路交通抗震防灾规划，确定供水主干管网位置。供水主干管网沿主干路道路呈环状敷设，并增加阀门控制，便于遭受震害后分割、抢修。
建议组织进行专门的研究，建立相关模型，对供水建（构）筑物和供水管网系统进行抗震预测，并对各个供水管段进行可靠度分析，针对实际结果进行加固和改造。
第二十七条 中心城区污水系统抗震规划
结合《宁晋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规划4座污水处理厂，保留现状碧源污水处理厂，扩建西城污水处理厂和东城污水处理厂，新建北部新区污水处理厂。
设备加固：为了防止建筑物倒塌而砸坏设备，对所有一、二级泵房机泵及其阀门按抗震要求进行加固。对其他设备要充分考虑到震后可能发生的破坏，制定防御措施。
管网加固：采用柔性接口，对原有老管道，要逐步进行更换改造，以适应抗震需要。
第二十八条 中心城区供电系统抗震规划
规划对现有的变电站的建筑物全部根据《建筑抗震加固技术规程（JGJ116-2009）》进行加固。
结合《宁晋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规划220千伏变电站2座，其中在用地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增容现状220千伏宁晋站，新建220千伏郝庄站；规划110千伏变电站6座，其中在用地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增容现状110千伏凤凰站和110千伏中曹站，保留现状高开站和天宝站，新建宁纺站、大健康站，规划对新建变电站主要建筑按照八级的标准进行抗震设防。
10kv线路在城市主干道及城市重点地段采用地下电缆，以利城市景观和供电安全性。
规划对消防单位、医疗单位、供水单位、通信单位等重点单位和城市避难疏散场地，新建一套应急供电系统，供电线路采用地埋敷设方式，各个构筑物按八度进行设防。要求重点单位必须为双电源供电，必须具备自备电源。
电缆管沟的建设应满足抗震要求。
第二十九条 中心城区通信系统抗震规划
1、总体要求
保留中心城区内现状移动、联通、电信、邮政局所、数据处理中心、广电中心等设施。
2、通信节点
通信关键节点，包括各通信服务单位数据处理中心，基站，机房，政府机关、抗震指挥中心、消防、供水、燃气、医疗系统以及各个避震疏散场所。
3、通信服务单位和通信设备
针对宁晋县通信系统现状，规划对现状不满足七度抗震设防要求的办公建筑和自建机房按照《电信设备安装抗震设计规范》（YD5059-2005）进行加固和改造。
4、通信线路
规划对现状架空敷设的管道尽量改造为地埋敷设。规划新架管线一律采用地埋敷设方式，以增强抗震性能。
5、应急通信
电信、联通、移动、邮电等单位，建议按照本规划的要求编制本部门的抗震防灾应急预案，制定抗震防灾措施，确保震时城市通信节点的通信畅通。
第三十条 中心城区燃气系统抗震规划
根据《宁晋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要求，规划保留现状薛庄门站和石柱调压站。规划对中心城区燃气厂的主厂房、贮气罐等主要建筑以及高压和次高压输配气管道等主要设施以及燃气储备站和各主要燃气厂站根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征求意见稿）和《建筑抗震加固技术规程》（JGJ116-2009）进行加固，提高其抗震能力。
新建的燃气厂房、设备和燃气管道应按八度进行抗震设防。新建主干管网选用抗震性能好的管材；逐步淘汰小管径刚性接口的管材，积极推广采用钢管或PE管，并采用抗震性好的柔性连接方式。
规划采用中压一级供气系统，天然气管道沿城市道路敷设，中压主干管应尽量避免敷设在繁华街道和城市主干道上，以免施工安装和检修过程影响交通。同时应尽量少的穿越公路、沟道和其它大型建筑物，必须穿越时要有一定的防护措施，并且应避免与高压电缆平行敷设。
第三十一条 中心城区供热系统抗震规划
结合《宁晋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深入挖潜玉锋集团热电一厂、热电二厂和宁纺热电厂并提高供热能力，积极调整供热结构，以清洁、可再生能源供热方式作为供热补充。规划新建的供热厂房、设备和管道应按八度进行抗震设防。供热管道穿越建（构）筑物的墙时，应采取适当的加固措施。供热管道应布置成多回路、环状管网，以便多向供应，方便抢修。
接口采用柔性接口。
规划地下管道在穿过公路和铁路以及闸门、井壁时，应使用套管和防震材料加以保护。
制定应急预案。
第三十二条 中心城区医疗卫生系统抗震规划
规划提出充分利用县城内现有医疗卫生设施，积极培育社区卫生服务体系，以街道、居委会为单位，全面建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成为居民医疗卫生服务的基本网点。卫生服务人员以每500—1000居民配备1名卫生技术人员，以每2000个居民配备1名全科医生，并以居住区为单位配备必要的医疗设施。
规划新建医疗机构严格按照八度设防要求建设。
医院部分建筑不满足抗震设防要求，规划对保留的医疗机构严格按照八度设防要求进行加固。
医院需配备各种药品、器械、交通工具、医用照明电源等，准备野外工作，整装待命；储备一定数量药品、器械，并定期上报药品、医疗器械、医用物资储备情况。
地震发生后，各医疗救护应急分队在接到指令后应紧急出动，在当地群众自救工作的基础上立即展开现场救治。
第三十三条 中心城区消防系统抗震规划
规划城市消防用水由城市给水管网、天然水源和消防水池供给。充分利用河流等天然水源作为消防备用水源，建设取水台和加压设施。对县域高位水池、消火栓和消防水鹤进行抗震能力普查，强化消防设备抗震能力。
结合《宁晋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要求，规划中心城区共设置消防站6座，其中现状保留特勤消防站1座，现状保留一级普通消防站1座，规划新增一级普通消防站4座。同时结合规划消防站，建设消防训练基地、消防科普场馆等，加大消防安全培训、宣讲、普及的力度。重点设防类建筑应按八度设防。
规划在中心城区设置三级应急疏散通道。一级应急通道包括北环路、宁纺路、和平大街、南环路等通往区域的主干路，作为救援主干道，用于联络灾区与非灾区、县城局部区域与周边其他城市及县城、各防灾分区、主要防救灾指挥中心、大型防灾应急避难场所、医疗救护中心等防救据点。二级应急通道包括天宝街、友谊大街、东阳路等主干道，作为疏散主通道，用于县城内部救援及疏散。三级应急通道作为疏散次通道，利用次干道、支路构建社区级应急通道。
[bookmark: _Toc22121][bookmark: _Toc15750]第五章地震次生灾害防御规划
第三十四条 次生灾害性能评价
中等破坏区域：中心城区地段受到地震次生灾害的威胁较大，由于该地段人口密集、人流量大、建筑质量较差、建筑密集度高，次生灾害源分布众多规模大（燃气储气、供热公司、加油站8处、110KV变电站等），一旦发生地震，房屋倒塌，交通堵塞，爆炸火灾危害巨大，另外工业聚集区随着发展人口逐渐聚集，将成为建筑密度高、人员密集的地段，故也作为中等破坏区域考虑。
轻度破坏区域：除中心城区外的县域用地，地势平坦，人口稀疏，建筑密度低，次生灾害源较少，道路平整宽阔，能够保障消防道路的畅通。
严重破坏区域：受地震断裂带影响，虽次生灾害源较少，但位于地震断裂带上，出现灾害易形成严重破坏。
第三十五条 次生灾害防治措施
1、进行洨河、北沙河、午河、泜河、北澧新河、釜东排河、滏阳河、滏阳新河两岸堤坝的加固工作，加强堤坝的值守工作，遇强降雨应及时泄洪。
2、对次生灾害源搬迁改造
[bookmark: _Toc261421131][bookmark: _Toc244682418][bookmark: _Toc244662179]建议对县域主要街道、人口稠密地段及交通要道附近，危险度特别大的灾害源，如加油站等应搬迁至中心城区边缘。
3、对产生次生灾害的重要建（构）筑物和设备采取防范措施。
4、对新建建筑物工程严格抗震设计，新建工程前期、重大工程、易产生严重次生灾害工程应做好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确定科学合理的抗震设防要求。对现有建筑视轻重缓急，进行抗震鉴定，实施抗震加固。
5、有计划地改造、加固抗震性能较差的油库、储气站、加油站、变电站、电厂、供热厂和其它生产用房，制定震后防火措施。
[bookmark: _Toc244662180][bookmark: _Toc244682419][bookmark: _Toc261421132]6、严禁在中心城区新建、扩建能产生次生灾害的设施和单位，将其安排在城市边缘地带。
[bookmark: _Toc244682420][bookmark: _Toc244662181][bookmark: _Toc261421133]7、控制传染病的发生
震后大规模损毁的建筑物和大量人畜遗体等污染物在较大降水淋漓下进入水体，大规模消毒杀菌药剂的残留物等，对水环境均存在潜在威胁。
地震死亡人数众多，如在夏季极易腐烂。对死难者的尸体要进行妥善处理，集中掩埋或火化，防止造成二次污染，为病菌等微生物提供繁衍的场所。对居民饮用水进行快速污染物监测分析，对未达到饮用标准的自来水要禁止饮用或消毒后饮用，以防发生中毒事件。对震后的畜禽做相应处理措施，对受灾的街道和人员密集的场所要喷洒消毒药水。救灾人员要佩戴防毒面具和手套，严防疟疾等传染病的发生。
[bookmark: _Toc1766][bookmark: _Toc26525]第六章避震疏散规划
第三十六条 避震疏散场所规划
结合《宁晋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在宁晋县中心城区规划长期应急避震疏散场所1处，短期应急避震疏散场所6处，紧急应急避震疏散场所12处，各乡（镇）在乡（镇）政府驻地规划长期应急避震疏散场所1处，在各乡（镇）中心村设置短期应急避震疏散场所1处，在各行政村设置紧急应急避震疏散场所一或两处。总有效避难面积为1416000平方米。
根据《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场址及配套设施标准》（GB21734-2008）中关于避震疏散场所场址选择的要求，避震疏散场所应避开地震断裂带、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易发生地段；应选择地势较为平坦空旷且地势略高，易于排水，适宜搭建帐篷的地形；应选择有毒气体储放地、易燃易爆物或核放射物储放地、高压输变电线路等设施对人体安全可能产生影响的范围之外，应选择在高层建筑物、高耸构筑物的垮塌范围距离之外。场址有效面积宜大于2000㎡，人均居住面积应大于1.5㎡。
县域有中学、特殊教育学校、职教中心，初中以及多个小学等，校内操场可作为学校师生临时避震疏散场所。
在震灾期间各避震疏散场所由避震疏散指挥部门和救灾小组统一指挥和领导。避震疏散场所划定后，县抗震办应加强管理，确保随时投入使用。
第三十七条 避震疏散场所的基础设施配置
基础设施配置包括：应急棚宿区设施、医疗与卫生防疫设施、供水设施、供电设施、排污设施、厕所、应急垃圾储运设施、应急通道、应急消防、应急物资储备设施、应急指挥管理设施、应急停车场、应急停机坪等。
避震疏散场所应设置满足应急生活需要的帐篷、活动简易房等临时用房；应设有临时或固定的用于紧急处置的医疗救护与卫生防疫设施；建设专用的紧急供水专用管网，并配置用于净化自然水体成为直接饮用水的净化设备，每100人应至少设一个水龙头，每250人应至少设一处饮水处。生活饮用水水质应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要求；应配置保障照明、医疗、通讯站点的具有多路电网供电系统或太阳能供电系统，或配置可移动发电机应急供电设施。发电设施应具备防触电、防雷击保护措施；应设置满足应急生活需要和避免造成环境污染的排放管线、简易污水处理设施，应急排污系统应与市政管道相连接或设立独立排污系统；应设置满足应急生活需要的暗坑式厕所或移动厕所，应急厕所之间距离应小于100m，且位于应急避震场所下风向设置，距离棚宿区30-50m，暗坑式厕所应具备水冲能力，并附设或单独设置化粪池；应设置满足应急生活需要的可移动的垃圾、废弃物分类储运设施，垃圾储运设施距离应急棚宿区应大于5m，且位于应急避震场所下风向；棚宿区周边和场所内要按照防火、卫生防疫要求设置通道；避震疏散场所及周边应设置避难场所标志、人员疏导标志和应急避难功能分区标志。
在棚宿区内应配置灭火工具或器材设施；根据避难场所容纳的人数和生活时间，在场所内或周边设置储备应急生活物资的设施，应利用避难场所周边的饭店、商店、超市、药店、仓库等进行应急物资储备，场所周边的应急物资储备设施与避震场所之间的距离应小于500m；应设置广播、图像监控、无线通信等应急管理设施，广播系统应覆盖避震疏散场所，图像监控范围应覆盖棚宿区和避震场所内的道路。
避难场所附近设置应急车辆停车场；在避震疏散场所内和周边设置供直升机起降的应急停机坪。
在场所周边的主干道、路口应设置指示标志；场所出入口应设置避难场所主标志；场所内主要通道路口应设置应急设施的指示标志；场所内各类配套设施应设置明显标志。
避震疏散场所内的建（构）筑物以及利用周边建（构）筑物作为配套设施用房的建筑，应达到相应建（构）筑物抗震设防要求。
第三十八条 避震疏散通道规划
按避难场所应有方向不同的两条以上与外界相通的避震疏散通道要求，规划以避震疏散场地为核心，利用城市主干路和次干路组织避难疏散通道。避震疏散通道两侧多层建筑退道路红线不低于10m，高层建筑退道路红线不低于15m，以防建筑物倒塌阻碍交通。利用县域建筑抗震评价对通道两侧建筑进行加固，达到八度设防需求。详见避震疏散通道规划图。
[bookmark: _Toc10465][bookmark: _Toc2535]第七章应急预案及震后抢险救灾规划
[bookmark: _Toc261421143][bookmark: _Toc244662191]第三十九条 成立抗震救灾组织机构
[bookmark: _Toc261421151][bookmark: _Toc244662199]宁晋县政府制定了《宁晋县地震应急预案》，明确县政府是宁晋县地震应急处置的行政领导机构，统一领导全县地震应急处置工作。发生破坏性地震灾害事件后，县防震减灾工作领导小组即转为县抗震救灾指挥部，负责指挥部署、组织协调全县抗震救灾工作。县抗震救灾指挥部应急处置工作场所设在县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中心。
[bookmark: _Toc238439481][bookmark: _Toc238309820][bookmark: _Toc238439482][bookmark: _Toc238309821]第四十条 应急准备及抢险救灾规划
[bookmark: _Toc261421152][bookmark: _Toc244662200][bookmark: _Toc285719729]（1）紧急避震期
[bookmark: _Toc244662201][bookmark: _Toc261421153]当接到短期或临震预报时，抗震防灾体制进入备震状态，各级领导进入指挥位置，有关人员进入责任岗位，检查值班制度和信息传递网络，以及水、电、能源的保障和生活用品的运输储备。
（2）抢险救灾期
地震发生及震后一周左右是抢险救灾的非常时期，全县要集中人力、物力立即投入抢险救灾，并查清灾情、震情及余震监测。
[bookmark: _Toc261421154][bookmark: _Toc244662202]（3）恢复过渡期
震后三个月时间内为恢复过渡期，为全面恢复生产，重建家园，需加快生命线工程的恢复，使其及早恢复正常运转。
（4）应急供水保障规划
市政供水：确定应急供水来源，水处理设施和输配水管线。按照供水指标每天30升/人，其中每天饮用水为3升/人，按40%地震破坏严重区域人数，相关职能部门制定震后供水应急预案，在管线可能发生严重破坏地段储备必要的抢险物资。
应急供水：根据避震疏散的规划安排，在避震疏散场所内配备供水设施，在中心疏散场所修建应急储水池（槽）或应急取水设施，储存水质净化药品。饮用水用的储水槽典型的是“水管直接式”，平常时供水管的水流过储水槽，受灾时封住进出口，作为储水槽。规划按照每天30升/人，5天供水量为储备量。
（5）应急供电保障规划
一级应急供电保障按照重点设防类建设，二级、三级应急供电保障应不低于重点设防类进行建设。县级疏散场所应急供电保障等级为一级，街道级和小区级固定避难场所应急供电保障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一级防灾分区和二级防灾分区的应急供电保障采用两路独立电力系统电源引入，两路电源同时工作，任一路电源满足平时一级负荷、消防负荷不小于50%的正常照明负荷用电需要。
供电避震疏散场所。采用独立的多路电网电源供电，以保证灾时场所供电的可靠性。采用移动式发电机，平时可作为备用电源，灾时照明、给水及附属建筑等供电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负荷供电。利用太阳能等发电设备给照明灯供电。
（6）应急救灾医疗保障规划
医疗系统重要建筑物包括卫生局办公楼、主要医院的门诊楼、血站、急救中心，抗震设防等级为重点设防类，设防要求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强制性标准，应高于本地区房屋(构筑物)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确定。
县级疏散场所中应设置应急医疗卫生区，安排三级医院作为对口救援。街道级疏散场所设置医疗救助区，可安排二级或三级医院作为对口救援。小区级疏散场所设置医疗救助站，可就近安排医院对口救援。
（7）应急通讯保障规划
通信系统的重要建筑物，如电信局、中心电话站、电台、电视台，抗震设防等级为重点设防类，设防要求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强制性标准，应高于本地区房屋（构筑物）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确定。
应急通信广播系统应能随时在可能预计到的危险条件下持续工作，危险情况发生后系统至少能广播一次危险信号和至少30S的有关语音信息，系统应有保护措施以防止发布错误的危险信号，根据避难过程需要应能够分区域进行寻呼或广播。
（8）震后恢复重建规划
规划应包括地震灾害状况和区域分析，恢复重建原则目标，恢复重建区域范围，恢复重建空间布局，恢复重建任务和政策措施，有科学价值的科学遗址、遗迹保护，受损文物和具有历史价值与少数民族特色的建筑物、构筑物的修复等主要内容。
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应当重点对城镇和乡村的布局、住房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农业生产设施建设、工业生产设施建设、防灾减灾和生态环境以及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土地整理和复垦等作出安排。
[bookmark: _Toc646][bookmark: _Toc32525]第八章抗震防灾信息管理系统规划
[bookmark: _Toc261421156][bookmark: _Toc244662204][bookmark: _Toc242868435]第四十一条 地理数据库的建立
数据库的空间位置图形及属性特征主要通过原有AutoCAD转换获得，利用Arctoolbox中的Conversion命令，将数据转换为shapefile的格式文件。将宁晋县1：500地形图划分为18个区块，系统采用分幅图处理，继而建立索引图，分别编辑、修正，建立拓扑关系，统一管理，如：建立的建筑物属性有建筑物编号、建筑结构类型、建筑年代、层数、建筑面积、用途、不同烈度下震害预测结果等，可以满足系统多种功能的显示、分析、操作等。最终，将空间数据与属性数据集成到一个地理数据库中管理，使数据管理和操作更加方便。
[bookmark: _Toc261421157][bookmark: _Toc244662205][bookmark: _Toc242868436]第四十二条 系统的主要分析模型
[bookmark: _Toc242868437][bookmark: _Toc244662206][bookmark: _Toc261421158][bookmark: _Toc261421164][bookmark: _Toc244662212]（1）地震危险性分析模型
[bookmark: _Toc244662207][bookmark: _Toc242868438][bookmark: _Toc261421159]（2）震害预测模型
[bookmark: _Toc261421160][bookmark: _Toc242868439][bookmark: _Toc244662208]（3）地震经济损失预测
[bookmark: _Toc242868440][bookmark: _Toc244662209][bookmark: _Toc261421161]（4）人员伤亡与无家可归人员预测
[bookmark: _Toc261421162][bookmark: _Toc242868441][bookmark: _Toc244662210]（5）应急反应模型
[bookmark: _Toc242868422][bookmark: _Toc261421163][bookmark: _Toc244662211]（6）交通模型
[bookmark: _Toc242868426]（7）给水管网模型
[bookmark: _Toc25819][bookmark: _Toc5795]第九章近期建设规划
第四十三条 避难疏散近期抗震规划
将现状已有的宁晋县应急避难场所进行改善加固。
[bookmark: _Toc19213][bookmark: _Toc25709]第十章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261421176][bookmark: _Toc244662214]第四十四条 加强组织领导
[bookmark: _GoBack]认真做好规划的组织实施工作，防震减灾工作涉及社会各个方面，各级政府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县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各负其责，密切配合，采取有效措施，共同做好防震减灾工作，特别要做好规划的统筹衔接和条件保障工作，同时要加强协调、指导和监督管理，确保规划目标的实现。
[bookmark: _Toc244662216][bookmark: _Toc261421178]第四十五条 建立健全稳定的投入保障机制
力争将防震减灾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时性财政预算，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防震减灾需求相适应的投入机制，建立健全多层次，多渠道的防震减灾投入体系，加大对地震监测、预防、救援和宣传教育工作的投入。
[bookmark: _Toc261421179][bookmark: _Toc244662217]第四十六条 加强检查监督
政府要加强对本地区规划实施情况的检查，自觉接受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委会对防震减灾工作的监督。地震主管部门要不断完善自身工作制度和措施，依法行使职责，并会同有关部门，对防震减灾规划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bookmark: _Toc261421181][bookmark: _Toc244662219]第四十七条 加强队伍建设
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建立科学有效的评价、激励机制，营造适合人才成长的工作环境。在合理整合、开发现有人才资源基础上，抓紧青年人才的选拔和培养，有计划地选送优秀年轻人才到国内、省内相关科研机构进行学术交流、培训、短期工作。
第四十八条 加强抗震救灾知识宣传
在各中小学开展自然灾害科普知识宣传，提高中小学校师生防范自然灾害意识，使学生掌握一定自然灾害科普知识，提高应对自然灾害的防护自救能力，达到宣传与教育相结合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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